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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工程建设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成果征集办法 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践行创新发展理念，促进工程建设企业以创新管理

理论为指导，紧紧围绕“创新管理”，深化企业管理体制机制变革，

并使企业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下，在发展战略、组织机制变

革、人力资源配置、文化建设等方面，具有内在的、源源不断的、

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，推动企业“软实力”和“硬科技”高度融

合、高质量发展，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工程建设企业实际的科技创新

管理体系建设模式，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企业“科技创新管理成果”的内容包括：

创新战略规划、创新组织管理模式、创新制度建设、创新经营管理

模式、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模式与机制、创新平台建设管理模式、科

研项目管理模式与办法、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模式与机制、知识产权

保护管理模式与机制、产学研用合作模式，以及科技创新管理其他

方面的管理成果。 

第三条 申报成果应具备创新性、科学性、可行性、效益性、

可持续性、推广性。 

第四条 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成果的申报、遴选和推广，遵循客

观、科学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。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成果每年征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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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并遴选优秀成果推荐参评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。 

第五条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

施企协科委）负责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成果的征集工作，科委办公室

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 

第二章 成果申报 

第六条 申报科技创新管理成果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在创新管理研究领域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，其成果在国

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； 

（二）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取得了突出成效，具有显著的经济或

社会效益，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。 

第七条 申报成果需经各行业工程建设协会、各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）建筑业（工程建设）协会（施工行业协会、

联合会）推荐。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中央企业由集团公司总部

负责组织推荐。 

第八条 申报单位应认真填写《工程建设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成

果申报书》，确保内容真实、有效、可靠，并提交相应旁证材料。 

第三章 成果评审 

第九条 科委邀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，对成果的创新性、

科学性、可行性、效益性、可持续性、推广性等进行综合评审。 

第十条 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成果等级分为一等成果、二等成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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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等成果。一等成果原则上不超过申报总数的 10%。 

第十一条 科委办公室负责对成果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不

符合条件者，不参与后续程序的评审。 

第十二条 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成果的评审标准如下： 

一等成果：创新程度显著，对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水平有非常大

的提高，在企业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，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科

技创新管理质量和效率，创造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，具有非常

高的推广价值。 

二等成果：创新程度明显，对企业的科技创新管理水平有较大

的提升作用，在企业内得到了有效的应用验证，明显提高了企业的

科技创新管理质量和效率，创造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，具有较高

的推广价值。 

三等成果：有一定创新性，对提升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水平有积

极作用，在企业内已得到了初步应用，并取得良好效果，对同类企

业具有积极的引导性借鉴意义。 

第四章 推广应用 

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应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管理成果的实践应

用，并持续完善、优化和提高。 

第十四条 中施企协科委将适时组织研讨、交流、对标、观摩

等活动，对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成果进行宣传和推广。 

第十五条 申报单位有义务配合、支持和参加中施企协科委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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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的宣传和推广活动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施企协科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